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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 

全一張
（正面）

一、請說明現行刑法所規定主刑及從刑之意義與種類（15 分）？並以財產法益犯罪為例

說明法定刑與宣告刑之區別（10分）？  

二、某 5 層公寓之第 4 樓是甲所有之住宅，該住宅只有甲單獨一人住居，某日女友在電

話中告知要和甲分手，甲因此不想活了，所以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想要自殺，

火勢延燒致整棟公寓全部被燒毀，但所幸無人傷亡，火勢被撲滅後，警察機關與消防

機關即展開火災發生原因之調查與鑑定，甲知難辭其咎，遂主動至該消防機關向負責

調查與鑑定之公務員表示火災是其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所導致，並願接受法律

制裁，該消防機關公務員遂將甲報請警察機關處理，試問：（25分） 
甲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，火勢延燒致整棟住宅全部被燒毀，但所幸無人傷亡，

其行為應成立何罪？ 
甲於警察機關與消防機關正在調查與鑑定火災發生原因時，主動向該消防機關公

務員表示火災是其放火所導致，並願受法律制裁，是否符合自首之要件？ 

三、試問以下至之事實中，員警某甲的作為或決定，有無不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之

處？若有不符，係違反何法條？若無不符，是依據何法條可以有此作為或決定？並

均請簡要說明理由。（每小題 5分，共計 25分） 
台北市市區派出所員警某甲於某上班日之上午值班時，有一婦女前來報案，指稱她

的丈夫於三天前在該派出所管區內，遭某乙毆打成傷，現已出院在家療養，她要對

某乙提出傷害告訴等語，並提出身分證明與其丈夫之驗傷單。 
某甲聽後答稱「你丈夫是受害人，只有他能告，你不能告，請你回去拿你丈夫的

委任告訴書狀，我才能受理」，該婦女遂照辦而完成報案（告訴）程序。 
三日後下午一時許，某乙經合法通知至派出所到場接受詢問，因其他同仁均在午

休，某甲即獨自將某乙帶進偵訊室，一邊詢問一邊自行以電腦打字製作筆錄。 
至詢問約二十分鐘後，某甲之警察同事進來偵訊室告稱有一名由某乙之妻帶來的

律師欲進來陪同某乙應訊。某甲看到委任狀之委任人是某乙之妻，即表示「某乙

已說過不用請律師，某乙之妻所請的律師沒有權利進入偵訊室」，而繼續詢問。 
至當天下午四時許詢問完畢後，某甲即取出照相機要求拍攝某乙的全身及半身個

人照各一張，某乙堅決反對，但某甲仍強制照相。 
翌日，某乙帶同一名律師並提出其本人具名之委任狀，至派出所向員警某甲表示

願意與對方和解，惟需要閱卷了解相關案情資料。某甲即影印被害人之妻的報案

筆錄、被害人之驗傷單以及某乙本人之詢問筆錄交給某乙及其律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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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張
（背面）

四、甲乙夫妻感情不睦，雙方為爭奪女兒監護權，時生齟齬。某日，甲欲自乙手中搶奪

女兒，於拉扯中因用力過猛，致乙前胸及頭部多處瘀傷，乙隨即驗傷並提出告訴。

檢察官偵查後，僅依傷害罪起訴甲，於第一審開庭時，乙指訴甲另犯強制罪、毀損

衣物罪。試問： 
乙之追加告訴有無理由？（15分） 
若法院審理後認為乙因甲之傷害，導致乙左側肢體機能達喪失效用之程度，變更

改判重傷害罪，是否有理由？（10分） 


